
黑龙江省鹤岗市 2021年度各级机关考试录用公务员面试

准  考  证
（此证必须与本人法定身份证件同时使用）

姓    名： 张宇洋

准考证号： 0622024204

身份证号： 23040319940212081X

岗位及职位代码： 民警 30 

考点名称： 鹤岗市第三中学

考点地址： 鹤岗市向阳区新兴路，鹤岗市政府后身

抽签室号： 第六抽签室（第十一组）

考 试 时 间：29日

注意事项：
1.考生必须凭面试准考证、有效法定身份证件（居民身份证或临时居民身份证或

护照）方可入场。

2.面试当日 6:30－7:00按指示列队入场，考生务必在 7:00前进入对应抽签室，

迟到者将被取消面试资格。

3.考生进入抽签室后，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到指定位置就座，并将面试准考证、有

效法定身份证件放在座位左上角，接受工作人员核对。

4.严禁携带各种电子、通信、存储或其它设备至座位；携带的考生在进入抽签室

后将设备关闭，按工作人员要求放在指定位置，待本人面试结束后取回，否则一律按

违纪处理。

5.考生必须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，遵守面试考场规则纪律，面试结束后迅速离开

考场，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。考生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面试试题内容进行抄录、复制、

传播。若有违纪、作弊等行为，将按照《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》、

《刑法修正案（九）》等法律规定严肃处理。    

特别提示：
 ①考生应在考前熟悉考点地址和交通线路，避免迟到。

 ②请考生自备面试当日午餐食品及饮用水。

鹤岗市公务员局制


